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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洋生物復育措施申請書(範例) 

(依據海洋保育法第二十條及其相關規定辦理) 

申請人姓名 

 

出 生  

年  月  日 

身分證統一編號 

 

陳○明 ○○○年 7月 1日 S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E-Mail ○○○@gmail.com 手機 09○○-123-123 

通  訊 高雄 縣市＿前鎮＿鄉鎮市區＿＿＿村里＿＿＿鄰 電      話 

地  址 ＿＿＿路街＿＿段＿＿巷＿＿弄＿＿號＿＿樓之＿＿ ○○-456789 

機關(構)、法人、團體名稱（個人申請者免填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立案日期及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(   )                    

通訊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※(管理人、負責人或代表人資料請填於上項申請人欄位) 

申請復育措施類型：□人工復育設施之投放  ▓海洋動物之培育或野放  □海洋植物之栽植  

 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復育之必要措施 

應檢附資料（檢附正本資料壹式 1 份，檢附者請打ˇ） 

▓ 1．辦理復育措施申請書。 

▓ 2．申請機關（構）、自然人、法人或團體身分證明文件。 

▓ 3．復育計畫。 

▓ 4．其他指定資料： 

(1)▓執行範圍圖面 (2)▓相關機關同意文件影本 (3)▓海洋動物培育或野放之來源 (4) 

▓完成教育訓練之證明文件 (4)□復育成果報告(如為延續型需檢附目前初步成果或前次復

育成果報告) (5)□其他，請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 

  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 

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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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育計畫(範例) 

一、復育標的 

主要復育珊瑚礁生態系，包括造礁珊瑚○株、附著性無脊椎動物（如海綿、軟

珊瑚）○隻、以及小型礁棲魚類○尾等。 

二、復育地點 

高雄市小琉球外海東側 500 公尺處，水深約 8–12 公尺海域。 

三、復育時間(期程)  

自 115 年 7 月起至 117年 7 月止。 

四、計畫年期 

2年期計畫，依年分階段推動生態監測、珊瑚移植、監測與維護作業。 

五、復育地點環境與復育目標生物現況、生態基本資料及分析 

復育區域過去為珊瑚礁分布區，但近年因氣候變遷及遊憩干擾，珊瑚覆蓋率下

降至約 12%。根據 113年調查資料，該區尚有部分珊瑚幼苗自然附著，具備一

定復原潛力。執行事項、方式及內容。 

六、執行事項、方式及內容 

1. 設置珊瑚磚作為珊瑚苗附著基底與魚類棲地。 

2. 執行珊瑚碎片固定移植作業，選擇本地健康品系進行復育。 

3. 定期清除覆蓋藻類與沉積物，提升珊瑚存活率。 

4. 辦理潛水志工訓練與參與監測活動。 

七、執行復育措施之生態環境衝擊及可行性評估 

設置珊瑚磚將提升結構多樣性，有助於物種棲地形成；施工期間避免在海洋生

物繁殖季進行，並採低擾動方式安置結構體，減少短期混濁及棲地干擾。倘珊

瑚磚有礙船舶航行安全，將於收到通知後 1個月內自行移除。 

八、投放之人工復育設施有礙船舶航行安全，或其他重大影響海洋生態，經主

管機關撤銷同意後，規劃後續拆除設施之程序 

如主管機關認定復育設施妨礙航行或造成生態不良影響，將依指示停用該設

施，於收到通知後 1個月內提出撤除計畫，包括水下拆除、材料打撈、場址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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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及後續監測等作業。 

九、後續執行後之必要監測規劃 

每季進行生物監測與水質檢測，包括：珊瑚覆蓋率與存活率、魚類與無脊

椎動物多樣性調查、水溫、鹽度與能見度監控及設施結構穩定性巡檢。 

十、預期成果 

1. 三年內珊瑚覆蓋率提升至 30%。 

2. 復育區魚類數量增加 50%。 

3. 提供教育與環境解說素材，提升公眾海洋保育意識。 


